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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三
批

D2HA
2021
0419
0046

漯 河 市
源汇区人民
西路49号院，
水利一局家
属院改造，原
本是说要建
花园绿地，实
际上是要在5
号楼与2号楼
之间建一个
三层楼，影响
采光和通风。

源
汇
区

其
他
污
染

经调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是反映的“水利一局家属院改造”问题，经查属实。根据漯河市百城建设工程暨城市“双修”工作要求，经

过前期充分摸底调查，人民路水利一局家属院符合改造提质政策；经前期征求居民意见，群众对该老旧小区改造意
愿强烈，通过入户走访，发放征求居民意见表603份，群众支持率达81.1%。依据源百城提质办〔2020〕3号文件的
批复，被纳入2020年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二是反映的“原本是说要建花园绿地”问题，经查不属实。该小区5号楼与2号楼之间位置，原为危旧公房和违
章建筑，存在多种安全隐患。按照国办发〔2020〕23号、豫政办〔2019〕58号、漯百城提质办〔2020〕5号等文件
指导意见，拆除该处危旧公房和违章建筑后，可以消除院内老旧建筑安全隐患，同时具备建设“一有七中心”和物
业用房的条件。按照《水利一局家属院改造提升实施方案》，按程序对项目设计公司进行公开招投标，河南省城乡规
划设计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对水利一局家属院进行了整体规划设计，最终方案在水利一局家属院进行了公示。
其中，5号楼与2号楼之间位置，拆除老旧公房和违章建筑后，规划配套建设“一有七中心”和物业用房，从未承诺
或公示过“建花园绿地”。

三是反映的“实际上是要在5号楼与2号楼之间建一个三层楼”问题，经查属实。5号楼与2号楼之间位置，拆
除老旧公房和违章建筑后，规划配套建设的“一有七中心”和物业用房，属于小区改造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该位置
拟建建筑是按照河南省老旧小区改造样板小区“一有七中心”（有一个坚强的党组织，有一个便民服务中心、综治服
务中心、文体活动中心、卫生服务中心、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儿童服务中心、志愿服务中心）的意见来设计，局
部三层，用于小区公共服务。该项目的整体设计最终方案在水利一局家属院进行了公示并呈报漯河市百城办审核，
经专家评审通过，2020年6月在漯河市住建局网站进行评审结果公示。

四是反映的“影响采光和通风”问题，经查属实。拟建建筑属于添置于原住宅楼群内，将实际改变原住宅区大
环境，对临近住宅楼采光和通风产生影响，但影响轻微。该“一有七中心”和物业用房项目，由河南省城乡规划设
计总院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进行设计，充分考虑了日照及通风问题，并出具了日照分析报告，在该位置进行了
公示。新建“一有七中心”及物业用房日照分析结论：经计算，5号住宅楼一层日照大寒日累计时间>1小时，二层
日照大寒日累计时间>2小时。新建“一有七中心”及物业用房项目，未降低其原有的日照标准。同时，新建社区文
化服务中心与周边楼之间防火间距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相应要求。

部
分
属
实

充分尊重民意，回应部分群众的关切，经源汇
区水利一局家属院改造提升指挥部研究，决定终
止该地块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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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五
批

D2HA
2021
0421
0028

漯河市临
颍县繁城镇
镇政府北边
颖河古道，水
体发黑发臭，
垃圾堵塞河
道。

临
颍
县

水
、土
壤

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调查组进行了核查，举报内容属实。
颍河南岸管道为临颍县繁城回族镇排水管道，部分群众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随管道排入老颍河，造成水质变

色。北岸污染原因主要为许昌市建安区蒋李集镇群众生活污水及大河会都饭店内污水由下水道排入老颍河内，且生
活垃圾随意往河内倾倒，造成老颍河水体混浊，多处被污染。

属
实

临颍县人民政府组织人员对污水排放源头进
行逐街、逐户排查，同时组织50余人，动用船只
3条、挖掘机1台对河道内生活垃圾进行清理，对
清理出来的垃圾由天明保洁公司进行处理，河道
内所有垃圾、水体漂浮垃圾已全部清理完毕，颍
河南路两侧垃圾桶已摆放到位，并安排专人负责
该路段的卫生保洁。入河污水口已全部封死，防
止污水再次直接排入河中造成污染。

临颍县人民政府要求繁城回族镇政府对污水
管道进行限期整改，50天内完成，污水管网联通
污水处理厂，实现标本兼治。4月25日，繁城回
族镇与临颍县春雨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工
程施工承包合同》；4月30日，完成了图纸设计；
5月3日，完成了图纸会审；5月6日，完成了材
料汇总；5月 12日，完成了材料购买；5月 25
日，路面开挖；6月6日，完成管道铺设及连接；
6月11日，完成路面复原，现已将污水管网并入
镇污水处理厂。

加强日常保洁工作。繁城回族镇定期组织人
员进行清理，加大沿线垃圾收集、清运力度，加
强环境卫生巡查监管，减少污染。同时，安装高
清摄像头进行24小时监控，杜绝各类环境违法行
为的发生。通过条幅、宣传页等方式对繁城回族
镇居民进行环保宣传，教育引导居民合理定点倾
倒垃圾，增强周边群众保护河流的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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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无

第
十
八
批

D2HA
2021
0424
0066

漯 河 市
源汇区顺河
街道办事处
在人民西路
水利厅家属
院内建楼，4
月 21 号在漯
河日报看到
公示信息，公
示结果歪曲
事实，没有提
建楼房问题，
对公示结果
不满意。

源
汇
区

其
他
污
染

经调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是反映的“在人民西路水利厅家属院内建楼”问题，经查属实。该位置拟建建筑是按照河南省老旧小区改造

样板小区“一有七中心”（有一个坚强的党组织，有一个便民服务中心、综治服务中心、文体活动中心、卫生服务中
心、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儿童服务中心、志愿服务中心）的指导意见来设计，局部三层，用于小区公共服务，尚
未实质开工建设。

该地块原为小区5号楼前危旧公房和违章建筑，存在多种安全隐患。按照国办发 〔2020〕 23号、豫政办
〔2019〕58号、漯百城提质办〔2020〕5号等文件指导意见，拆除该处危旧公房和违章建筑后，可以消除院内老旧建
筑安全隐患，同时具备建设“一有七中心”和物业用房的条件。根据确定的设计方案，源汇区水利一局家属院改造
提升指挥部组织人员对5号楼与2号楼之间的危旧公房和违章建筑进行依法拆除，对建筑垃圾进行了清理，对空置场
地进行了防尘覆盖，设置了围挡，安装了喷淋降尘设施。目前，该地块仍处于空置状态。

二是反映的“4月21号在漯河日报看到公示信息，公示结果歪曲事实，没有提建楼房问题”，经查部分属实。源
汇区对上述两件信访举报件办理完毕后，积极对社会公开办理结果，对反映的建楼房“无任何手续”“在小区里建办
公楼”“原本是说要建花园绿地，实际上是要在5号楼与2号楼之间建一个三层楼”“影响采光和通风”等问题进行了
认真调查核实，对有关建设原因、用途及现状等进行了说明。

顺河街街道按照老旧小区改造省级示范小区标准，制订了《水利一局家属院改造提升方案》，按程序对项目设计
公司进行公开招投标，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对水利一局家属院进行了整体规划设计，最终
方案在水利一局家属院进行了公示。该项目的整体设计方案报市百城办审核，经漯河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竞争性评
审会专家评审通过，并于2020年6月在漯河市住建局网站进行公示。其中，5号楼与2号楼之间位置，拆除老旧公房
和违章建筑后，规划配套建设“一有七中心”和物业用房，从未承诺或公示过“建花园绿地”。拟建配套“一有七中
心”及物业用房建筑，属于该项目组成部分。

拟建建筑属于添置于住宅楼群内，将实际改变拆除违章建筑后的住宅区大环境，对临近住宅楼采光和通风产生影响，
但影响轻微。该“一有七中心”和物业用房项目，由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总院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进行设计，充分考
虑了日照及通风问题，并出具了日照分析报告，新建“一有七中心”及物业用房项目，未降低其原有的日照标准。同时，
新建社区文化服务中心与周边楼之间防火间距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相应要求。

充分尊重民意，回应部分群众的关切，经源汇
区水利一局家属院改造提升指挥部研究，决定终
止该地块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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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第
二
十
三
批

D2HA
2021
0429
0003

漯 河 市
源汇区人民
路水利厅，举
报人对网上
公示不满意
（原 举 报 内
容：源汇区人
民西路水利
厅家属院，老
旧小区改造，
目前顺河街
办事处在无
任何手续的
情况下，要在
小区里建办
公楼），公示
与事实不符
合，无任何手
续，楼与楼间
距太近，紧挨
着1号楼一米
处（监测是危
楼），建三层
楼，危楼却无
人管理。

源
汇
区

其
他
污
染

经调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反映的“要在小区里建办公楼”问题，经查部分属实。该位置拟建建筑是按照河南省老旧小区改造样板小

区“一有七中心”（有一个坚强的党组织，有一个便民服务中心、综治服务中心、文体活动中心、卫生服务中心、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儿童服务中心、志愿服务中心）的指导意见来设计，为小区综合服务场所（社区文化服务中
心），初步设计为局部三层，用于小区公共服务，尚未实质开工建设。

该地块原为小区5号楼前危旧公房和违章建筑，存在多种安全隐患。按照国办发 〔2020〕 23号、豫政办
〔2019〕58号、漯百城提质办〔2020〕5号等文件指导意见，拆除该处危旧公房和违章建筑后，可以消除院内老旧建
筑安全隐患，同时具备建设“一有七中心”和物业用房的条件。根据确定的设计方案，源汇区水利一局家属院改造
提升指挥部组织人员对5号楼前的危旧公房和违章建筑进行依法拆除，对建筑垃圾进行了清理，对空置场地进行了防
尘覆盖，设置了围挡，安装了喷淋降尘设施。目前，该地块仍处于空置状态。

二是反映的“无任何手续”问题，经查不属实。顺河街街道按照老旧小区改造省级示范小区标准，制订了《水
利一局家属院改造提升方案》，按程序对项目设计公司进行公开招投标，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中
标，对水利一局家属院进行了整体规划设计，最终方案在水利一局家属院进行了公示。该项目的整体设计方案报市
百城办审核，经漯河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竞争性评审会专家评审通过，并于2020年6月在漯河市住建局网站进行公
示。其中，5号楼前位置，拆除老旧公房和违章建筑后，拟建配套“一有七中心”小区综合服务场所（社区文化服务
中心），属于该项目组成部分，尚未实质开工建设。

三是反映的“楼与楼间距太近”问题，经查部分属实。拟建设的“一有七中心”小区综合服务场所（社区文
化服务中心），为局部三层钢结构房，拟建楼体南部靠近1号楼（实际应为该小区2号住宅楼）西山墙，距离为1
米。经委托河南省卓越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对该位置地基进行勘探，出具了人民路水利一局家属院改造项目岩土工
程勘察报告。设计单位正在根据勘察报告进行优化设计，充分考虑新建楼梯对临近建筑的影响，专题设计具体基
坑支护及基础开挖施工方案。目前，正式施工图纸尚未出具，具体施工方案未确定，该地块仍处于空置状态，未
开展实际建设。

四是反映的1号楼“危楼却无人管理”问题，经查部分属实。所称1号楼实际应为该小区2号住宅楼，建成于
1985年，为河南省水利一局家属楼，一直由河南省水利一局下属企业冠达公司负责日常管理。该楼1990年左右出现
地基不均匀沉降，引起部分倾斜，省水利一局当即对地基进行了灌浆加固处理，随后于2009年和2018年分别进行了
安全鉴定，并于2018年进行了房屋质量检测、倾斜测量。2018年，房屋鉴定综合评定为C级（局部危险房），室内
墙体裂缝与2009年鉴定时相比，未发现明显变化。

部
分
属
实

一是充分尊重民意，回应部分群众的关
切，经源汇区水利一局家属院改造提升指挥部
研究，决定终止该地块项目建设。

二是源汇区水利一局家属院改造提升指挥
部与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进行对接，2021年
6月10日，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漯河办事处
出具情况说明，明确由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
漯河办事处下属企业漯河市冠达公司负责对1号
楼进行日常管理及监测。

办
结

无

无

漯河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举报件信息公开


